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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計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行政區 文教區
公共設

施用地

特定專

用區
 其他  計 農業區 保護區 風景區 河川區 其他

總計

 填表  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 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公所資料編製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三份，一份送南投縣政府，一份送主計室，一份自存。

○○鄉(鎮、市)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
 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底

都市計畫區別 總計

 都　　市　　發　　展　　地　　區 非　　都　　市　　發　　展　　地　　區

編製機關 公所○○課(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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